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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续聘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3 日召开了八

届四十三次董事会会议和八届二十次监事会， 审议通过了《续聘公司 2020 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拟续聘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天运会
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事项的情况说明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从业资格， 具备多年为上市公司

提供优质审计服务的丰富经验和专业服务能力， 能够较好满足公司建立健全内部
控制以及财务审计工作的要求。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在担任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期
间，勤勉尽责，能够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坚持独立、客
观、公正的审计准则，公允合理地发表审计意见，具备足够的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
和投资者保护能力。

为保证公司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公司拟续聘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为一年。 本事项尚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在综合考虑其 2020 年度财
务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工作情况的基础上， 决定其 2020 年度财务审计费用及内部
控制审计费用。

二、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信息
1、机构信息
（1）名称：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机构性质：特殊普通合伙
（3）历史沿革：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天运”）始建

于 1994� 年 3� 月，2013� 年 12� 月完成转制，取得《北京市财政局关于同意设立中
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批复》（京财会许可[2013]0079� 号），注册资金
1000 万元人民币。 总部设在北京，在新疆、天津、浙江、四川、广东、深圳、辽宁、山
东、陕西、山西、湖北、威海、河南、黑龙江、海南、江西、江苏、河北、无锡、厦门、贵
州、云南、安徽等地设有二十四家分所，在香港设有成员所。

（4）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9 号院 1 号楼 1 门 701-704
（5）业务资质：中天运拥有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编号：11000204），并于 2007

年 6 月取得《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 此外，中天运还具有军工涉密业务咨询
服务安全保密条件备案证书、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会员资格等。

（6）是否曾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是
（7）投资者保护能力：根据财政部及中注协的相关规定，中天运总分所由总所

统一购买职业责任保险金， 截止 2019 年末， 事务所职业责任保险累计赔偿限额
30,000.00� 万元，能承担因审计失败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

（8）是否加入相关国际会计网络：是，2008� 年加入华利信国际，成为其成员所。
若相关审计业务主要由分支机构承办， 需要比照前述要求披露分支机构相关

信息。
分支机构性质：特殊普通合伙企业分支机构
分支机构历史沿革：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黑龙江分所成立于

2015� 年 4� 月，自成立以来，立足黑龙江，面向全国，为国有大中型企事业单位及上
市公司提供优质的审计、咨询服务。 黑龙江分所执行总所人力资源、执业标准和利
益分配完全统一的集中型管理架构， 形成了与国际大所专业水准和管理水准基本

相当、服务领域专业化精细分工、集团资源共享的服务模式和经营机制。
分支机构注册地址：哈尔滨市香坊区和平路 66� 号（华东大厦）B� 栋 9� 层 04�

室
分支机构是否曾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是
根据财政部及中注协的相关规定， 中天运总分所由总所统一购买职业责任保

险金。
2、人员信息
（1）2019� 年末合伙人数量：72� 人
（2）2019� 年末注册会计师数量：687� 人
（3）2019� 年末从业人员数量：1,897� 人
（4）是否有注册会计师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是
（5）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的注册会计师数量：300� 余人
（6）拟签字注册会计师 1� 姓名：唐宗明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 1� 从业经历：首批资深注册会计师，1999� 年起从事注册会

计师业务，2016 年 9 月转至中天运黑龙江分所至今。 从业至今，恪守职业道德，勤勉
尽责，未受过任何处罚。 曾为多个国有大中型企业及上市公司提供审计，包括黑龙
江辰能集团、黑龙江省建设集团、哈尔滨工业投资集团、黑龙江鹤城投资有限公司、
网信证券公司等。 先后为佳电股份（000922）、美锦能源（000723）等上市公司提供财
报审计、内控审计。

（7）拟签字注册会计师 2� 姓名：刘影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 2� 从业经历：2002� 年起从事注册会计师业务；2016� 年 12

月转至中天运，先后为黑龙江黑化集团有限公司，兰州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等大型国有企业及哈药股份（600664）、世纪瑞尔（300150）、佳电股份（000922）、美
锦能源（000723）等上市公司提供财报审计、内控审计、资产重组等各项专业服务。

3、业务信息
（1）最近一年总收入（2018� 年）：69,555.34� 万元
（2）最近一年审计业务收入（2018� 年）：48,166.63� 万元
（3）最近一年证券业务收入（2018� 年）：13,809.77� 万元
（4）最近一年审计公司家数（2018� 年）：7000� 余家
（5）最近一年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家数（2018� 年）：39� 家
（6）是否有涉及上市公司所在行业审计业务经验：是
4、执业信息
（1） 会计师事务所及其从业人员是否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

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否
（2）项目合伙人的从业经历：唐宗明，首批资深注册会计师，1999� 年起从事注

册会计师业务，2016 年 9 月转至中天运黑龙江分所至今。 从业至今，恪守职业道德，
勤勉尽责，未受过任何处罚。 曾为多个国有大中型企业及上市公司提供审计，包括
黑龙江辰能集团、黑龙江省建设集团、哈尔滨工业投资集团、黑龙江鹤城投资有限
公司、网信证券公司等。先后为佳电股份（000922）、美锦能源（000723）等上市公司提
供财报审计、内控审计。

项目合伙人的执业资质：中国注册会计师
项目合伙人是否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是
项目合伙人从事证券业务的年限：10� 年
项目合伙人是否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是
（3）项目质量控制负责人的从业经历：王红梅，1996 年 4 月至 2002 年 5 月在岳

华会计师事务所从事审计工作；2002 年 5 月至今在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工作，担任质量监管与技术支持工作主管合伙人，具有丰富的国有企业、证券
类项目从业经验以及事务所质量控制管理经验，多年担任证券类项目复核合伙人。

项目质量控制负责人的执业资质：中国注册会计师
项目质量控制负责人是否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是
项目质量控制负责人从事证券服务业务的年限：18� 年（此为王红梅总的年限）
项目质量控制负责人是否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是
（4）拟签字注册会计师 1� 的从业经历：唐宗明，首批资深注册会计师，1999 年

起从事注册会计师业务，2016 年 9 月转至中天运黑龙江分所至今。 从业至今，恪守
职业道德，勤勉尽责，未受过任何处罚。 曾为多个国有大中型企业及上市公司提供
审计，包括黑龙江辰能集团、黑龙江省建设集团、哈尔滨工业投资集团、黑龙江鹤城
投资有限公司、网信证券公司等。先后为佳电股份（000922）、美锦能源（000723）等上
市公司提供财报审计、内控审计。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 1� 的执业资质：中国注册会计师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 1� 是否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是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 1� 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的年限：10� 年
（5）拟签字注册会计师 2� 的从业经历：刘影，2002 年起从事注册会计师业务；

2016� 年 12� 月转至中天运，先后为黑龙江黑化集团有限公司，兰州建设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大型国有企业及哈药股份（600664）、世纪瑞尔（300150）、佳电股
份（000922）、美锦能源（000723）等上市公司提供财报审计、内控审计、资产重组等各
项专业服务。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 2� 的执业资质：中国注册会计师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 2� 是否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是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 2� 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的年限：6� 年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 2� 是否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是
5、诚信记录
最近三年，中天运未受到刑事处罚，受到行政处罚一份，受到行政监管措施五

份，受到自律监管措施一份。其中，行政处罚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8� 年
12� 月做出， 因中天运在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收购上海香榭丽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项目中未勤勉尽责。
拟签字项目合伙人唐宗明、拟签字注册会计师刘影最近三年未受到刑事处罚、

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处分等。
近三年受到的刑事处罚：无。
近三年受到的行政处罚： 因中天运在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收购上

海香榭丽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项目中未勤勉尽责，2018� 年 12� 月， 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对中天运做出了《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朱
晓崴、李朝阳）》（〔2018〕115� 号），对中天运予以没收业务收入并罚款，对直接负责
人员朱晓崴、李朝阳予以警告并罚款处理。

近三年受到的行政监管措施：（1）2017� 年 1� 月， 中天运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出具的《关于对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注册
会计师王秀萍、邹吉丰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17〕15� 号），中天运已按要
求整改完毕并向北京监管局提交了整改报告。（2）2018� 年 5� 月，中天运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出具的《关于对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18〕31� 号），中天运已按要求整改完毕并向浙
江监管局提交了整改报告。（3）2018� 年 6� 月，中天运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山东监管局出具的《关于对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及注册会计
师魏艳霞、徐建来采取出具警示函行政监管措施的决定》（〔2018〕43� 号），中天运已

按要求整改完毕并向山东监管局提交了整改报告。（4）2019� 年 10� 月，中天运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出具的《关于对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 及注册会计师杨锡刚、 张友富采取出具警示函行政监管措施的决定》
（〔2019〕50� 号）， 中天运已按要求整改完毕并向山东监管局提交了整改报告。（5）
2019� 年 12� 月，中天运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监管局出具的《关于对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注册会计师黄斌、赵志刚采取出具警示函
措施的决定》（陕证监措施字〔2019〕33� 号），中天运已按要求整改完毕并向陕西监
管局提交了整改报告。

近三年受到的自律监管措施：2019� 年 12� 月，中天运收到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出具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惩戒决定书》（会协〔2019〕36� 号），对注册会计师李
钰、刘艳艳给予训诫。

拟签字项目合伙人唐宗明、拟签字注册会计师刘影最近三年未受到刑事处罚、
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处分等。

三、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1、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已对中天运进行了审查，认为其在执业过程中坚持

独立审计原则，客观、公正、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切实履行了审计
机构应尽的职责， 同意向董事会提议续聘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0 年度审
计机构。

2、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和独立意见
①事前认可意见：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为上市公司提供

审计服务的丰富经验与足够能力，自受聘担任公司审计机构以来，坚持独立审计立
场，高质量地完成了相关审计工作，为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均真实、准确地反映了
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经营发
展情况及财务情况较为熟悉， 能够满足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工
作的需要。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续聘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
度财务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同意将《续聘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②独立意见：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9 年度为公司提供了财
务审计、内部控制审计等审计服务，出具的审计报告等文件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
了公司 2019 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因此，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 能够满足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工作的需要。 公司董事会召
集、召开董事会会议及做出决议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一致同意《续聘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3、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3 日召开八届四十三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续聘
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报备文件
1、公司八届四十三次董事会会议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八届四十三次董事会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八届四十三次董事会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拟签字注册会计师相关资料。
特此公告。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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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基于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含控股子公司，下同）日常经营业务开展需

要， 预计 2020 年将与以下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内容涉及向关联人购买原材
料、燃料及动力、接受劳务、租赁等，预计总金额为 67,364.29 万元，涉及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商品，提供劳务等，预计总金额为 251,865.00 万元。

2019 年公司向关联人购买原材料、 燃料及动力、 接受劳务、 租赁总金额
63,160.09 万元，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提供劳务总金额 262,337.75 万元。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3 日召开的八届四十三次董事会会议， 关联董事姚锦龙、
姚俊卿、姚锦飞回避表决，以 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前述
事宜， 此议案需提请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股东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
司将回避对此议案表决。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2020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的内容：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关联交
易定价
原则

合同签订金
额或预计金
额（万元）

截至披露
日已发生
金额（万

元 ）

2019 年发
生金额（万

元）

向关联
人采购
原材料

建华建材（山西）有限公司 材料 市场价 71.00 - 13,940.90

交城美锦热电有限公司 软化水 市场价 880.00 99.19 794.41

山西聚丰煤矿机械修造有限公
司 材料 市场价 7,800.00 2,373.59 13,379.52

山西隆辉煤气化有限公司 焦炭 市场价 36,000.00 - 2,007.21

山西美锦钢铁有限公司 材料 市场价 3,300.00 569.63 11,184.32

山西美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绿化 市场价 50.00 - -

山西五星水泥有限公司 材料 市场价 160.00 6.74 310.40

昆明哈达谷经贸有限公司 材料 市场价 - 105.27

小计 48,261.00 3,049.15 41,722.02

向关联
人采购
燃料和
动力

交城美锦热电有限公司 电 市场价 280.00 - 2,410.99

交城美锦热电有限公司 蒸汽 市场价 3,700.00 597.88 2,742.78

清徐县宏锦泉供水有限公司 水 市场价 2,000.00 695.31 1,014.29

山西隆辉煤气化有限公司 电 市场价 3,300.00 709.03 3,459.02

山西隆辉煤气化有限公司 煤气 市场价 4,350.00 945.85 3,325.13

山西美锦钢铁有限公司 电 市场价 950.00 226.83 758.88

小计 14,580.00 3,174.90 13,711.08

向关联
人销售
商品、
产品

交城美锦热电有限公司 蒸汽 市场价 7,200.00 1,021.88 4,074.14

交城美锦热电有限公司 化副产
品 市场价 1,500.00 - 707.21

交城美锦热电有限公司 电费 市场价 630.00 161.95 141.72

交城美锦热电有限公司 煤 市场价 - - 1,846.50

清徐县宏锦泉供水有限公司 电费 市场价 130.00 22.95 141.36

山西宏良国际焦化有限公司 化副产
品 市场价 780.00 - 862.24

山西宏良国际焦化有限公司 煤 市场价 - - 188.80

山西隆辉煤气化有限公司 富氢气 市场价 20.00 13.01 91.60

山西隆辉煤气化有限公司 煤 市场价 10,800.00 4,362.17 24,784.59

山西隆辉煤气化有限公司 焦炭 市场价 - - 161.76

山西美锦钢铁有限公司 焦炭 市场价 210,180.00 21,202.99 211,381.98

山西美锦钢铁有限公司 煤气 市场价 2,240.00 691.96 3,975.05

山西美锦钢铁有限公司 煤 市场价 12,100.00 1,939.38 8,268.89

山西美锦钢铁有限公司 材料 市场价 110.00 - 157.10

山西五星水泥有限公司 电费 市场价 1,030.00 52.82 963.80

山西五星水泥有限公司 煤气 市场价 90.00 8.98 112.98

山西中航腾锦洁净能源有限公
司 煤气 市场价 600.00 293.58 1,045.50

山西中科矿渣微粉制品有限公
司 煤气 市场价 700.00 308.22 356.82

山西聚丰煤矿机械修造有限公
司 煤气 市场价 - - 0.23

山西瑞赛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电 市场价 300.00 37.48 128.62

山西晋煤铁路物流有限公司 电 市场价 100.00 23.36 65.65

山西晋煤铁路物流有限公司 煤气 市场价 50.00 15.52 18.35

山西国锦煤电有限公司 化副产
品 市场价 230.00 - -

山西国锦煤电有限公司 煤 市场价 - - 683.23

山西美锦蓝焰煤层气有限责任
公司 电 市场价 35.00 7.34 32.17

山西昕锦轩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电 市场价 570.00 93.22 173.55

山西昕锦轩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天然气 市场价 315.00 57.97 77.04

山西中科矿渣微粉制品有限公
司 水 市场价 - - 1.08

山西瑞赛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水 市场价 - - 7.43

小计 249,710.00 30,314.78 260,449.41

向关联
人提供
劳务

交城美锦热电有限公司 服务费 市场价 500.00 54.29 481.85

山西国锦煤电有限公司 服务费 市场价 20.00 - 15.76

山西隆辉煤气化有限公司 服务费 市场价 180.00 36.35 76.47

山西隆辉煤气化有限公司 托管费 协议价 285.00 - 250.00

山西美锦钢铁有限公司 服务费 市场价 1,070.00 165.70 995.88

山西中科矿渣微粉制品有限公
司 服务费 市场价 20.00 0.06 0.20

建华建材（山西）有限公司 服务费 市场价 60.00 18.53 56.21

山西瑞赛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服务费 市场价 20.00 0.85 11.97

小计 2,155.00 275.78 1,888.34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劳

务

山西美锦能源集团能源开发有
限公司 运费 市场价 1,100.00 61.53 445.31

山西晋煤铁路物流有限公司 装卸费 市场价 2,530.00 41.94 3,011.86

山西美锦矿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服务费 协议价 875.00 18.23 718.52

山西隆辉煤气化有限公司 加工费 协议价 - - 3,533.01

小计 4,505.00 121.70 7,708.70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租赁

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土地租
赁费 市场价 18.29 - 18.29

小计 18.29 18.29

合计 319,229.29 36,936.31 325,497.84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

内容

合同签订金
额或预计金

额
（万元）

2019 年交易
金额（万元）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

向关联
人采购
原材料

建华建材（山西）有限公司 材料 14,600.00 13,940.90 1.70 -4.51
交城美锦热电有限公司 软化水 1,700.00 794.41 0.10 -53.27

山西聚丰煤矿机械修造有限
公司 材料 16,000.00 13,379.52 1.63 -16.38

山西隆辉煤气化有限公司 焦炭 4,500.00 2,007.21 0.24 -55.40
山西美锦钢铁有限公司 材料 15,600.00 11,184.32 1.36 -28.31

山西美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绿化 140.00 - - -100.00
山西五星水泥有限公司 材料 260.00 310.40 0.04 19.39

昆明哈达谷经贸有限公司 材料 105.27 0.01
小计 52,800.00 41,722.02 5.08 20.98

向关联
人采购
燃料和
动力

交城美锦热电有限公司 电 6,120.00 2,410.99 5.96 -60.60
交城美锦热电有限公司 蒸汽 13,000.00 2,742.78 6.78 -78.9

清徐县宏锦泉供水有限公司 水 2,200.00 1,014.29 2.51 -53.9
山西隆辉煤气化有限公司 电 3,350.00 3,459.02 8.56 3.25
山西隆辉煤气化有限公司 煤气 3,500.00 3,325.13 8.22 -5.00
山西美锦钢铁有限公司 电 3,000.00 758.88 1.88 -74.70

小计 31,170.00 13,711.08 33.91 -56.01

向关联
人销售
商品、产

品

交城美锦热电有限公司 蒸汽 6,000.00 4,074.14 0.29 -32.1
交城美锦热电有限公司 煤 1,500.00 1,846.50 0.13 23.1
交城美锦热电有限公司 化副 4,600.00 707.21 0.05 -84.63
交城美锦热电有限公司 电费 141.72 0.01

清徐县宏锦泉供水有限公司 电费 130.00 141.36 0.01 8.74
山西宏良国际焦化有限公司 煤 188.80 0.01
山西宏良国际焦化有限公司 化副 600.00 862.24 0.06 43.71
山西聚丰煤矿机械修造有限

公司 煤气 1.00 0.23 0.00 -76.86

山西隆辉煤气化有限公司 富氢气 130.00 91.60 0.01 -29.53
山西隆辉煤气化有限公司 焦炭 7,000.00 161.76 0.01 -97.69
山西隆辉煤气化有限公司 煤 26,000.00 24,784.59 1.76 -4.67
山西美锦钢铁有限公司 焦炭 207,500.00 211,381.98 15.03 1.87
山西美锦钢铁有限公司 煤气 2,600.00 3,975.05 0.28 52.89
山西美锦钢铁有限公司 煤 14,500.00 8,268.89 0.59 -42.97
山西美锦钢铁有限公司 材料 35.00 157.10 0.01 348.86
山西五星水泥有限公司 电费 1,120.00 963.80 0.07 -13.95
山西五星水泥有限公司 煤气 100.00 112.98 0.01 12.98

山西中航腾锦洁净能源有限
公司 煤气 1,100.00 1,045.50 0.07 -4.95

山西中科矿渣微粉制品有限
公司 煤气 140.00 356.82 0.03 154.87

山西中科矿渣微粉制品有限
公司 水 8.00 1.08 0.00 -86.46

山西瑞赛科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水 18.00 7.43 0.00 -58.72

山西瑞赛科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电 128.62 0.01

山西晋煤铁路物流有限公司 电 20.00 65.65 0.00 228.23
山西晋煤铁路物流有限公司 煤气 18.35 0.00

山西国锦煤电有限公司 煤 2,600.00 683.23 0.05 -73.72
山西国锦煤电有限公司 化副 500.00 - - -100.00

山西美锦蓝焰煤层气有限责
任公司 电 30.00 32.17 0.00 7.23

山西昕锦轩玻璃制品有限公
司 电 173.55 0.01

山西昕锦轩玻璃制品有限公
司 天然气 77.04 0.01

小计 276,232.00 260,449.41 18.52 -5.71

向关联
人提供
劳务

交城美锦热电有限公司 服务费 620.00 481.85 18.50 -22.28
山西国锦煤电有限公司 服务费 31.00 15.76 0.61 -49.16

山西隆辉煤气化有限公司 服务费 52.00 76.47 2.94 47.07
山西隆辉煤气化有限公司 托管费 300.00 250.00 9.60 -16.67
山西美锦钢铁有限公司 服务费 930.00 995.88 38.24 7.08

山西中科矿渣微粉制品有限
公司 服务费 16.00 0.20 0.01 -98.77

建华建材（山西）有限公司 服务费 47.00 56.21 2.16 19.59
山西瑞赛科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服务费 23.00 11.97 0.46 -47.97

小计 2,019.00 1,888.34 72.50 -6.47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劳

务

山西美锦能源集团能源开发
有限公司 运费 800.00 445.31 0.33 -44.34

山西隆辉煤气化有限公司 加工费 3,543.00 3,533.01 2.60 -0.28
山西晋煤铁路物流有限公司 装卸费 3,500.00 3,011.86 2.22 -13.95
山西美锦矿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服务费 1,300.00 718.52 0.53 -44.73

小计 9,143.00 7,708.70 5.68 -15.69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租赁

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土地租
赁费 20.00 18.29 0.58 -8.54

小计 20.00 18.29 0.58 -8.54
合计 371,384.00 325,497.84 -12.36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名称：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清徐县贯中大厦
注册资本：39,888 万元
法定代表人：姚俊良
经营范围：焦炭、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机械电气设备、金属

材料、非金属矿及制品、金属矿石、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的销售；住房租赁；
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汽车租赁；机械设备租赁；自营和代理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国家限定或禁止的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财务数据：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5,801,830.92 万元，净资
产 2,750,132.28 万元。 2019 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2,357,562.35 万元，净利润 508,660.49
万元。

2、关联关系：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该关联人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一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依法存续、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良好，履约能力较强。
（二）名称：建华建材（山西）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吕梁市交城县段村
注册资本：3,6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高杰
经营范围：生产与销售：商品混凝土、加气混凝土砌块、水泥电杆及其铁附件、

预应力混凝土管桩、钢筋混凝土方桩、砼预制构件并提供相应售后技术咨询服务；
生产与销售各类水泥制品；水泥制品、砼预制构件安装、技术及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数据：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23,536.70 万元，净资产
16,834.19 万元。 2019 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57,716.95 万元，净利润 7,168.56 万元。

2、关联关系：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企业，该关联人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依法存续、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良好，履约能力较强。
（三）名称：交城美锦热电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交城县夏家营镇王明寨村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俊斌
经营范围：电力、热力、蒸汽的生产及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数据：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50,123.60 万元，净资产

-2,360.35 万元。 2019 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14,709.95 万元，净利润 -2,234.71 万元。
2、关联关系：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企业，该关联人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依法存续、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履约能力较强。
（四）名称：山西聚丰煤矿机械修造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清徐县东于镇中高白村 307 国道南 1 号 A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四德
经营范围：煤矿机电产品、防爆电气产品、配件、支护材料的制造、销售，锅炉、

压力容器设备、除尘环保设备、橡胶制品、矿山专用设备、液压设备、起重设备、建筑
材料、仪器仪表、阀门的销售，煤矿机电设备修理及井上井下设备安装，机电设备修
理、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数据：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52,592.30 万元，净资产
22,919.17 万元。 2019 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20,842.67 万元，净利润 3,788.56 万元。

2、关联关系：关联自然人控制，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10.1.3 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依法存续、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良好，履约能力较强。
（五）名称：山西隆辉煤气化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太原市阳曲县东黄水镇故县村
注册资本：24,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永宽
经营范围：洗煤、焦炭及相关化工产品的生产、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不

得经营，需经审批的未经审批前不得经营，许可经营的在许可期限内经营）
财务数据：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118,971.89 万元，净资

产 -73,681.58 万元。 2019 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124,119.01 万元， 净利润 3,981.95 万
元。

2、关联关系：同一控制人控制，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依法存续、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履约能力较强。
（六）名称：山西美锦钢铁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清徐县东于镇西高白村 307 国道南 1 号
注册资本：58,888 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过发
经营范围：钢铁冶炼，钢铁轧制，其他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销售，金属结

构及其构件、建材经销，电器机械修理（除汽车修理），道路货物运输，冶金技术服
务；氧气、氮气生产、供应、销售。 铁矿开采、精选、销售，废钢的收购，货物进出口业
务，石灰生产与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财务数据：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562,862.20 万元，净资
产 246,120.78 万元。 2019 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720,827.23 万元， 净利润 22,997.31 万
元。

2、关联关系：关联自然人控制，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10.1.3 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依法存续、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良好，履约能力较强。
（七）名称：山西五星水泥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清徐县东于村东边道 1 号
注册资本：1,8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海林
经营范围：水泥及水泥制品的制造与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数据：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5,922.84 万元，净资产

-310.99 万元。 2019 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5,958.33 万元，净利润 234.20 万元。
2、关联关系：关联自然人控制，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10.1.3 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依法存续、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良好，履约能力较强。
（八）名称：清徐县宏锦泉供水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清徐县美锦大街 2 号贯中大厦 402 号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贾晋才
经营范围：供企业生产用水，天然水的收集与供应，自来水、再生水的销售及管

道输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数据：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30,356.92 万元，净资产

24,100.13 万元。 2019 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14,786.19 万元，净利润 3,514.51 万元。
2、关联关系：关联自然人控制，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10.1.3 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依法存续、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良好，履约能力较强。
（九）名称：山西宏良国际焦化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山西省太原市清徐县中高白村 307 国道南 1 号
注册资本：5,588 万元
法定代表人：白俊生
经营范围：洗精煤，加工、经销焦炭（限于国内销售）：其他电力生产，售电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数据：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72,883.04 万元，净资产

1,664.18 万元。 2019 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14,261.14 万元，净利润 163.03 万元。
2、关联关系：关联自然人控制，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10.1.3 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依法存续、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良好，履约能力较强。
（十）名称：山西晋煤铁路物流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太原市清徐县吴村
注册资本：16,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郭峰
经营范围：集装箱的仓储、装卸服务；批发零售煤炭、焦炭、生铁、钢材、建材、矿

产品、工矿设备及配件（以上需前置审批的除外）；从事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国家限制品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财务数据：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51,284.45 万元，净资产
3,543.09 万元。 2019 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5,921.06 万元，净利润 -7.44 万元。

2、关联关系：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企业，该关联人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依法存续、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良好，履约能力较强。
（十一）名称：山西中航腾锦洁净能源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山西省交城县夏家营工业园亚太办公楼 412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郭彦博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电力（高炉煤气发电）与蒸汽。（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数据：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26,631.51 万元，净资产

-8,445.68 万元。 2019 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11,430.42 万元，净利润 -462.35 万元。
2、关联关系：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企业，该关联人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依法存续、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履约能力较强。
（十二）名称：山西中科矿渣微粉制品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吕梁市交城县夏家营镇段村
注册资本：5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春柱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矿渣微粉、混凝土掺合料、水泥制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数据：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6,808.74 万元，净资产

-4,613.03 万元。 2019 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5,992.70 万元，净利润 1,505.97 万元。
2、关联关系：关联自然人控制，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10.1.3 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依法存续、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履约能力较强。
（十三）名称：山西国锦煤电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山西省交城县王明寨村西（夏家营工业园区）
注册资本：5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孝全
经营范围：电力供应、电力业务：电力生产供应、热力生产与销售及相关业务；

提供电力支持技术资讯服务、供热、供水、供蒸汽、供冷、运营维护；粉煤灰及相关产
品生产与销售；自有普通机械设备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数据：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239,962.86 万元，净资
产 -3,029.30 万元。 2019 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84,019.45 万元，净利润 80.89 万元。

2、关联关系：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企业，该关联人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依法存续、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履约能力较强。
（十四）名称：山西美锦能源集团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山西美锦焦化有限公司院内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海林
经营范围：矿山机械、机械配件、汽配的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铲车租赁，道路

普通货物运输。（依法须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数据：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1,540.10 万元，净资产

367.53 万元。 2019 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929.05 万元，净利润 -184.99 万元。
2、关联关系：关联自然人控制，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10.1.3 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依法存续、经营情况正常，履约能力较强。
（十五）名称：山西瑞赛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山西省吕梁市交城县夏家营镇夏家营村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冯启明
经营范围：利用废水（液）回收生产的各种非金属原料，工业废弃物无害化处理

及资源利用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及相关的服务、2- 肼基 -4- 甲基苯并
噻唑及中间产物（N- 邻甲苯基硫脲、2- 氨基 -4- 甲基苯并噻唑）、N- 烯丙基 -O-
异丁基硫代氨基甲酸酯（PATC）、复配型绿色选矿药剂（非氰浸金剂、选矿助剂等）、
N,N- 二异丙基 -2,5- 二氨基 -1,3,4- 噻二唑及中间体（氨基硫脲）、S-2,3,3- 三氯
烯丙基二异丙基硫代氨基甲酸酯及中间体（二烷基硫代氨基甲酸酯钠）、5- 氯戊酰
氯、3- 氯 -2- 甲基苯甲硫醚、5- 甲氧基 -1,3,4- 噻二唑 -2- 酮、 肼基二硫代羧酸
甲酯、1,1,7- 三氯 -1- 庚烯 -3- 酮、副产氨水（含量≤9%）、副产工业盐氯化钠（含
量≥98%）；化工原料及产品购销、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数据：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17,981.77 万元，净资产
14,966.48 万元。 2019 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24,434.45 万元，净利润 6,992.05 万元。

2、关联关系：本公司的联营企业；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第 10.1.3 条第四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依法存续、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良好，履约能力较强。
（十六）名称：山西美锦蓝焰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清徐县马峪乡仁义村丁家园一巷 6 号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军
经营范围：煤层气地面开采，煤矿瓦斯治理技术咨询及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数据：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4,370.92 万元，净资产

970.97 万元。 2019 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118.55 万元，净利润 -514.68 万元。
2、关联关系：集团公司联营企业，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第 10.1.3 条第五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依法存续、经营情况正常，履约能力较强。
（十七）名称：山西美锦矿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太原市清徐县文源路中段贯中大厦 7 层
注册资本：61,688 万元
法定代表人：刘星华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外矿业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数据：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80,501.91 万元，净资产

61,509.30 万元。 2019 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718.52 万元，净利润 -44.20 万元。
2、关联关系：同一控制人控制，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依法存续、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良好，履约能力较强。
（十八）名称：山西昕锦轩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住所：山西省太原市清徐县牛家寨村北 2 号
注册资本：3,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白卫平
经营范围：玻璃制品的加工销售，道路货物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数据：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14,069.02 万元，净资产

2,790.56 万元。 2019 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188.18 万元，净利润 -209.44 万元。
2、关联关系：关联自然人控制，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依法存续、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良好，履约能力较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定价依据：公司持续性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原则，关联交易的定价主要遵循市

场价格的原则， 关联交易的价格不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提供同类产品或服务的价
格或收费标准。 公司各关联单位之间的关联交易， 相关费用及支付方式遵循市场
价。 如果没有市场价格，按照协议价定价。 市场价格获取方法采用活跃市场同类商
品的价格。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根据历史年度的日常关联交
易情况以及本年度的经营计划测算相关关联交易的金额。 相关协议由本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与交易方协商签订。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生产经营所需，选择与关联方发生交易系因为交易双

方较为熟悉和信任，产品质量、售后服务以及货款支付等能够得到有效保障。
2、上述关联交易均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依据市场原则定价、交易；上

述关联交易均是公司正常的商业行为，有利于公司经营发展，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利
益。

3、公司及关联人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保持独立，上述关联交
易根据公司实际经营发展需要开展，且在同类交易中占比较小，不会对公司的独立
性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意见
1、独立董事通过对相关材料的认真审阅，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事前认可

意见如下：公司关联交易主要为向关联方提供和接受劳务，属于必要、持续的日常
关联交易，定价遵循市场化原则，定价方法客观、公允，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符
合上市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交易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主要业务
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者被其控制。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
利益的情形，且符合监管部门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因此，同意将
《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
案》提交公司第八届四十三次董事会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对 2020 年关联交易预计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
关联交易事项均属日常生产经营中的持续性业务， 该交易的进行有利于保持公司
生产经营的稳定。 交易均遵循市场价格，并遵循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
害公司或非关联方利益的情形。 交易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
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者被其控制。 不存在损害公司或其他股东利
益的情形，且符合监管部门及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同意将《关
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提
交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公司八届四十三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交易的书面文件、独立董事意见。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3 日


